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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办发〔2020〕38号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芒市石斛征收补偿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勐焕街道办事处、遮放农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
经芒市2020年第3次市长办公会同意，现将《芒市石斛征收补偿方案》印发给你们，请按要求组织实施。

（此件依申请公开）           2020年5月6日
芒市石斛征收补偿方案
为加快芒市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建设步伐，确保芒市重大项目、基础设施建设、招商引资项目落地和土地征收工作顺利推进，妥善解决征地及地上附着物补偿问题，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依法合理确定我市石斛征收补偿标准，维护被征收农民的合法权益，更好地保障经济社会发展。根据《云南省土地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芒市征地拆迁补偿安置标准的通知》（芒政办发〔2019〕90号）相关要求，我市石斛等青苗补偿标准测算工作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工作组”）对芒市辖区内石斛种植投入及产值等情况进行调查，结合征地工作实际，提出以下石斛征收补偿方案：
一、基础设施补偿
石斛种植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投入包括大棚、苗床、灌溉系统等，由于建设的基础设施不同，投入建设资金也不相同，主要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标准钢管大棚、角钢+胶笆或石棉瓦苗床、钢筋或空心砖脚架、遮荫网、水管等，共计约50000元/亩。（平均使用年限按10年计）
（二）简易钢管（钢筋）大棚、钢筋（木架）+胶笆或石棉瓦苗床、钢筋或空心砖脚架、遮荫网、水管等共计约30000元/亩。（平均使用年限按10年计）
（三）竹木大棚、钢筋+胶笆或石棉瓦苗床、钢筋或空心砖脚架、遮荫网、水管等共计约13000元/亩。（平均使用年限按6年计）
根据不同基础设施建设方式及使用年限折旧进行补偿，亩积以实际丈量的大棚面积为准。（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1）
二、种植投入补偿
由于石斛种植一次，经有效管理，生产周期可达5-10年，且根据不同的种植品种及使用基质种类的不同，投入也不尽相同，故分品种及基质种类按年限分摊种植投入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标准见附件2）
三、产值补偿
产值补偿标准由工作组于每年的4-5月在测算当年当季芒市地区石斛平均产值的基础上制定并公布。（2019-2020年度产值补偿标准见附件3）
产值补偿的方式为：根据实际的种植管理情况，石斛鲜条长势等，结合上年度产量划分出好、中、差等级，对照产值补偿标准表，计算出产值。
再根据石斛不同的生长时期，按照不同的产值补偿比例，予以补偿：
（一）新种植或采收后4个月内（萌芽期），按照产值的30%予以补偿；
（二）新种植或采收后5-9个月（生长期），未成熟不可采收的，按产值的70%予以补偿；
（三）新种植或采收后10个月以上（成熟期），已成熟可采收的，分两种情况进行补偿：一是由被征收户在项目征地组规定的期限内自行采收处置石斛鲜条的，按产值的10%予以补偿；二是由项目征地组采收处置石斛鲜条的，按产值的100%予以补偿。
本补偿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执行，有效期原则上为一年，一年后将根据石斛实际产值变化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未尽事宜，请联系市发展和改革局，联系人：岳蕊娟，联系电话:13578299443。
附件：1．基础设施补偿标准表
2．种植投入补偿标准表
3．2019-2020年度石斛产值补偿标准表

4．补偿标准计算说明

5．石斛征收补偿计算示例表（新种植）（最高）（最低）
────────────────────────────────────────────────────

抄送：市发展改革局、农业农村局、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局、统计局。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年5月6日印发

────────────────────────────────────────────────────

附件1
基础设施补偿标准表
	基础建设设施类型及耐用年限
	使用年限
	补偿标准（元/亩）
	备注

	钢管（架）标准大棚

（含全部设施）

（10年）
	1年以下
	50000
	

	
	1-2年
	45000
	

	
	2-3年
	40000
	

	
	3-4年
	35000
	

	
	4-5年
	30000
	

	
	5-6年
	25000
	

	
	6-7年
	20000
	

	
	7-8年
	15000
	

	
	8-9年
	10000
	

	
	9-10年
	5000
	

	
	10年以上
	5000
	

	简易钢管（钢筋）大棚

（含全部设施）

（10年）
	1年以下
	30000
	

	
	1-2年
	27000
	

	
	2-3年
	24000
	

	
	3-4年
	21000
	

	
	4-5年
	18000
	

	
	5-6年
	15000
	

	
	6-7年
	12000
	

	
	7-8年
	9000
	

	
	8-9年
	6000
	

	
	9-10年
	3000
	

	
	10年以上
	3000
	

	竹木大棚

（含全部设施）

（6年）
	1年以下
	13000
	

	
	1-2年
	10829
	

	
	2-3年
	8658
	

	
	3-4年
	6487
	

	
	4-5年
	4316
	

	
	5-6年
	2145
	

	
	6年以上
	2145
	

	注：亩积以实际丈量的大棚面积为准。


附件2
种植投入补偿标准表

	品种
	基质（元/亩）
	种苗

（元/亩）
	人工

（元/亩）
	分摊年限

（生产周期）（年）
	种植

投入年限
	补偿标准

（元/亩）
	按平方补偿

（元/平方米）
	备注

	铁皮

石斛
	7000
（常用锯木屑基质）
	24000
	1800
	6
	1年以下
	32800
	72.89
	由于常用锯木屑基质使用三年后，每年要进行添补，第4年开始2500元/亩/年计算基质补偿。

	
	
	
	
	
	1-2年
	26167
	58.15
	

	
	
	
	
	
	2-3年
	19533
	43.41
	

	
	
	
	
	
	3-4年
	15400
	34.22
	

	
	
	
	
	
	4-5年
	11100
	24.67
	

	
	
	
	
	
	5-6年
	6800
	15.11
	

	
	
	
	
	
	6年以上
	3280
	7.29
	

	
	16000
（松树皮、桤木皮等树皮基质）
	
	
	
	1年以下
	41800
	92.89
	

	
	
	
	
	
	1-2年
	34833
	77.41
	

	
	
	
	
	
	2-3年
	27868
	61.93
	

	
	
	
	
	
	3-4年
	20901
	46.45
	

	
	
	
	
	
	4-5年
	13934
	30.96
	

	
	
	
	
	
	5-6年
	6967
	15.48
	

	
	
	
	
	
	6年以上
	4180
	9.29
	

	齿瓣

石斛

（紫草）
	7000
（常用锯木屑基质）
	15000
	1800
	10年
	1年以下
	23800
	52.89
	由于常用锯木屑基质使用三年后，每年要进行添补，第4年开始按2500元/亩/年计算基质补偿。

	
	
	
	
	
	1-2年
	19787
	43.97
	

	
	
	
	
	
	2-3年
	15774
	35.05
	

	
	
	
	
	
	3-4年
	14260
	31.69
	

	
	
	
	
	
	4-5年
	12580
	27.96
	

	
	
	
	
	
	5-6年
	10900
	24.22
	

	
	
	
	
	
	6-7年
	9220
	20.49
	

	
	
	
	
	
	7-8年
	7540
	16.76
	

	
	
	
	
	
	8-9年
	5860
	13.02
	

	
	
	
	
	
	9-10年
	4180
	9.29
	

	
	
	
	
	
	10年以上
	2380
	5.29
	

	齿瓣

石斛

（紫草）
	12000
（杉木原木加锯木屑基质）
	15000
	1800
	10年
	1年以下
	28800
	64.00
	

	
	
	
	
	
	1-2年
	25920
	57.60
	

	
	
	
	
	
	2-3年
	23040
	51.20
	

	
	
	
	
	
	3-4年
	20160
	44.80
	

	
	
	
	
	
	4-5年
	17280
	38.40
	

	
	
	
	
	
	5-6年
	14400
	32.00
	

	
	
	
	
	
	6-7年
	11520
	25.60
	

	
	
	
	
	
	7-8年
	8640
	19.20
	

	
	
	
	
	
	8-9年
	5760
	12.80
	

	
	
	
	
	
	9-10年
	2880
	6.40
	

	
	
	
	
	
	10年以上
	2880
	6.40
	

	兜唇

石斛

（水草）
	7000
（常用锯木屑基质）
	14000
	1800
	6年
	1年以下
	22800
	50.67
	由于常用锯木屑基质使用三年后，每年要进行添补，第4年开始按2500元/亩/年计算基质补偿

	
	
	
	
	
	1-2年
	17834
	39.63
	

	
	
	
	
	
	2-3年
	12868
	28.60
	

	
	
	
	
	
	3-4年
	10402
	23.12
	

	
	
	
	
	
	4-5年
	7766
	17.26
	

	
	
	
	
	
	5-6年
	5133
	11.41
	

	
	
	
	
	
	6年以上
	2280
	5.07
	

	珍蟲

石斛
	7000
（常用锯木屑基质）
	47500
	1800
	5年
	1年以下
	56300
	125.11
	由于常用锯木屑基质使用三年后，每年要进行添补，第4年开始按2500元/亩/年计算基质补偿

	
	
	
	
	
	1-2年
	47107
	104.68
	

	
	
	
	
	
	2-3年
	32517
	72.26
	

	
	
	
	
	
	3-4年
	22200
	49.33
	

	
	
	
	
	
	4-5年
	12360
	27.47
	

	
	
	
	
	
	5年以上
	5630
	12.51
	

	注：一是按实际丈量苗床面积按平方米予以补偿。二是已超过种植年限，重新进行投入种植的部分，按重新投入种植的年数计算。


附件3

2019-2020年度石斛产值补偿标准表

	品种
	生产周期
	等级/产量（公斤/亩）
	等级/补偿标准（元/亩）
	等级/补偿标准（元/平方米）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好
	中
	差

	铁皮

石斛
	第一年
	200公斤以上
	100-200公斤
	100公斤以下
	15000
	11250
	7500
	33.33
	25.00
	16.67

	
	第二年、三年、四年
	600公斤以上
	300-600公斤
	300公斤以下
	45000
	33750
	22500
	100.00
	75.00
	50.00

	
	第五、六年及六年以上
	400公斤以上
	200-400公斤
	200公斤以下
	30000
	22500
	15000
	66.67
	50.00
	33.33

	齿瓣

石斛

（紫草）
	第一年
	200公斤以上
	100-200公斤
	100公斤以下
	9000
	6750
	4500
	20.00
	15.00
	10.00

	
	第二年、三年、四年
	800公斤以上
	300-800公斤
	300公斤以下
	36000
	24750
	13500
	80.00
	55.00
	30.00

	
	第五、六、七、八年
	600公斤以上
	200-600公斤
	200公斤以下
	27000
	18000
	9000
	60.00
	40.00
	20.00

	
	第九、十年及十年以上
	300公斤以上
	100-300公斤
	100公斤以下
	13500
	9000
	4500
	30.00
	20.00
	10.00

	兜唇

石斛

（水草）
	第一年
	500公斤以上
	200-500公斤
	200公斤以下
	12500
	8750
	5000
	27.78
	19.44
	11.11

	
	第二年、三年、四年
	1000公斤以上
	500-1000公斤
	500公斤以下
	25000
	18750
	12500
	55.56
	41.67
	27.78

	
	第五、六年及六年以上
	800公斤以上
	300-800公斤
	300公斤以下
	20000
	13750
	7500
	44.44
	30.56
	16.67

	珍蟲

石斛
	第一年
	200公斤以上
	150-200公斤
	150公斤以下
	40000
	35000
	30000
	88.89
	77.78
	66.67

	
	第二年
	300公斤以上
	200-300公斤
	150公斤以下
	60000
	50000
	40000
	133.33
	111.11
	88.89

	
	第三年
	400公斤以上
	200-400公斤
	200公斤以下
	80000
	60000
	40000
	177.78
	133.33
	88.89

	
	第四年
	300公斤以上
	200-300公斤
	150公斤以下
	60000
	50000
	40000
	133.33
	111.11
	88.89

	
	第五年
	200公斤以上
	150-200公斤
	150公斤以下
	40000
	35000
	30000
	88.89
	77.78
	66.67

	注：每亩有效种植面积按450平方米计，补偿按实际丈量苗床面积按平方米进行补偿。


附件4
补偿标准计算说明
石斛的征收补偿标准的计算，首先要求征地工作人员明确几项具体事项：一是基础设施的建设类型、建设年限；二是种植石斛的品种、所使用的基质类型、种植年限；三是征地时石斛生长属于生长时期中的萌芽期、生长期、成熟期中的哪一个时期，再根据生长状态及管理状况（可以测产的结合产量）区分出好、中、差等级。
明确以上事项后，就可根据被征收户石斛种植实际情况对照《基础设施补偿标准表》（附件1）、《种植投入补偿标准表》（附件2）、《2019-2020年度石斛产值补偿标准表》（附件3）结合石斛生长时期、生长阶段应补偿的比例。计算出被征收户石斛补偿金额。
例一：被征收户杨某，于2017年种植铁皮石斛1亩，用松树皮（壳）基质种植，2017年所建大棚为简易钢管大棚、石棉瓦苗床、空心砖底座等，大棚实际丈量面积为1亩，苗床实际丈量面积为450平方米，于2020年1月采收150平方米，2020年2月采收150平方米，其余150平方米目前已成熟未采收。
根据其实际情况计算补偿金额如下：
一、基础设施补偿部分：对照《基础设施补偿标准表》（附件1），简易钢管大棚、石棉瓦苗床、空心砖底座等，2017年建设，建设年限为2-3年，补偿标准为24000元/亩，按大棚面积1亩计，补偿金额为24000元/亩。
二、种植投入补偿部分：对照《种植投入补偿标准表》（附件2），2017年种植，种植品种为铁皮石斛，所用基质为松树皮（壳）基质，目前为种植的2-3年，补偿标准为61.93元/平方米，按苗床实际丈量面积450平方米计，补偿金额为：61.93元/平方米×450平方米＝27868元。
三、产值补偿部分：对照《2019-2020年度石斛产值补偿标准表》（附件3）。按其石斛的生长周期，生长阶段及长势状态，确定产值补偿的比例及金额。
如管理较好，长势较好，产量约600公斤以上的按好等级；如管理一般，长势一般，产量约300-600公斤的按中等级；管理较差，长势较差，产量约300公斤以下按差等级。
由于2020年1月采收150平方米，2020年2月采收150平方米，其余150平方米目前已成熟未采收。
划分石斛生长阶段确定补偿比例：杨某种植的450平方米铁皮石斛，目前为种植的第三年，150平方米已采收3个月，150平方米已采收2个月，采收后4个月内属于萌芽期的共有300平方米，已成熟未采收属于成熟期的150平方米，由被征收户在规定期限内自行采收处置按产值的10%予以补偿。
补偿标准为：
好等级：300平方米×100元/平方米×30%＝9000元

150平方米×100元/平方米×10%＝1500元

合计：10500元；
中等级：300平方米×75元/平方米×30%＝6750元

150平方米×75元/平方米×10%＝1125元

合计：7875元；
差等级：300平方米×50元/平方米×30%＝4500元

150平方米×50元/平方米×10%＝750元

合计：5250元；
基础设施补偿+种植投入补偿+产值补偿三项合计补偿金额：
按好等级的：24000元+27868元+10500元＝62368元

按中等级的：24000元+27868元+7875元＝59743元

按差等级的：24000元+27868元+5250元＝57118元

例二：张某某，于2019年12月新种植1亩珍蟲石斛，实际丈量基础设施标准钢管大棚为1亩，苗床面积450平方米，种植基质为常用锯木屑。由于项目建设需要，目前政府将对其种植的石斛进行征收，现就张某某1亩铁皮石斛进行补偿。
具体补偿方式及金额如下：
一、基础设施补偿部分：标准钢管大棚及设施，对照《基础设施补偿标准表》（附件1），按种植1年以下计，补偿标准为50000.00元/亩。
二、种植投入补偿部分：对照《种植投入补偿标准表》（附件2），按珍蟲石斛种植1年以下、常用锯木屑基质，补偿标准为56300.00元。
三、产值补偿部分：对照《2019-2020年度石斛产值补偿标准表》（附件3），根据石斛不同的生长时期，按照不同的产值补偿比例，予以补偿。张某某，于2019年12月新种植珍蟲石斛，于2020年5月征收，属已种植5个月。按生长期，给予70%的产值补偿。如管理较好，长势较好，按好等级；如管理一般，长势一般，按中等级；管理较差，长势较差，按差等级。
按好等级的补偿金额为：40000元×70%＝28000元；
按中等级的补偿金额为：35000元×70%＝24500元；
按差等级的补偿金额为：30000元×70%＝21000元。
基础设施补偿+种植投入补偿+产值补偿三项合计补偿金额：
按好等级合计：50000.00元+56300.00元+28000元＝134300元

按中等级合计：50000.00元+56300.00元+24500元＝130800元

按差等级合计：50000.00元+56300.00元+21000元＝127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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